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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（药品部分）
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（药品部分）预算和

绩效目标情况

2024 年度中央下达广东（不含深圳市，下同）食品药品监

管补助资金（药品部分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央补助资金”）5,355.3

万元，广东区域绩效目标随同资金文件同步下达，包括：按计

划开展“两品一械”抽样检验和国家化妆品安全风险监测，主

动及时上报抽检工作中发现的质量风险及安全隐患，药品、医

疗器械、化妆品抽检不合格产品查处率达到 100%。按计划开

展药品注册核查工作，药品注册核查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%。

持续推进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等 3 个医疗器械品种的重点监测

工作，收集重点监测不良事件报告不少于 1000 份。完成第二类

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（送审稿）1 份。加强药品、

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技术支撑体系建设，省级医疗器械检验机构

能力建设等级达到 B 级，按照 WHO 预认证实验室的要求逐步完

善省药检所质量管理体系和检验检测能力。开展广东省中药材

标准及饮片炮制规范汇编，完成 30 个品种标准提升工作。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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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港澳大湾区中药标准建设指导意见（草案）、粤港澳大湾区

中药规范化种植等系列技术指导原则。加强科普宣传，广泛宣

传普及“两品一械”安全知识，全省 20 个地市药品安全宣传覆

盖率达到 100%,营造良好社会共治氛围。

（二）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2024 年中央补助资金共计 5,355.3 万元，我省根据国家药

监局年度工作任务安排，结合我省药品监管工作实际，综合研

究提出资金分配计划，采用因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的方式分配

资金。其中，安排省本级资金 4,744 万元，转移市县资金 611.3

万元，主要用于“两品一械”抽检和化妆品风险监测、医疗器

械不良事件监测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、中药标准体系建设、药

品安全科普宣传等工作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2024 年中央补助资金预算下达总额为 5,355.3 万元，截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已支出 5,173.79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

96.61%。资金未支出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涉及检验检测设备购

置，因设备安装、验收耗时长，尚未达到合同尾款支付条件，需

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2024 年中央补助资金资金分配科学、下达及时、拨付合规、

使用规范，我省建立了覆盖预算编制、监督、评价和应用全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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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绩效管理体系，将中央补助资金纳入绩效管理，在细化下达

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，开展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自评及绩

效自评复核工作，强化绩效自评结果应用，提升预算绩效管理

效能。我省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，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

分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药品监管工作实际，已足额安排资金履

行本级支出责任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2024 年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均已完成，一是按计划完成

药品承检品种 6 个，医疗器械抽样 331 批次，医疗器械检验 139

批次，化妆品抽检 777 批次，化妆品风险监测 277 批次，化妆

品中易致敏原料风险监测 210 批次，主动及时上报抽检工作中

发现的质量风险及安全隐患，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抽检不

合格产品查处率达到 100%。二是按计划完成药品注册核查任

务共 76 项，持续推进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等 3 个医疗器械品种

的重点监测工作，全年共收集 3 个品种重点监测不良事件报告

1337 份，完成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（送审稿）

1 份。三是药品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技术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，

开展3Q验证的仪器设备共85台,省级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能力建

设等级达到 B 级，参加国际能力验证/比对试验 3 项，按照 WHO

预认证实验室的要求逐步完善省药检所质量管理体系和检验检

测能力。四是开展广东省中药材标准及饮片炮制规范汇编，完

成 30 个品种标准提升工作，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中药标准建设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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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意见（草案）1 份、粤港澳大湾区中药规范化种植等系列技

术指导原则 4 份，为后续深入开展大湾区中药标准建设提供参

考借鉴。五是广泛宣传普及“两品一械”安全知识，全省 20

个地市如期完成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共 20 场，参加药品安

全科普宣传活动公众的满意率达到 95.98%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我省共设置了 29 个三级指标，其中产出指标 23 个，效益指

标 4个，满意度指标 2个，均已完成（实现）预期目标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。“收集 3个品种重点监测不良

事件报告数量”指标完成率为 133.70%，主要是由于本年度加

大了线下培训和督导力度，导致本阶段重点监测报告数大于目标

值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。后续相关工作开展中，在制定工作方案时

将结合既往年份监测报告收集情况及预期干预措施实施效果确

定总体指标值，同时尽可能细化指标值的落实周期，将工作任务

按半年或季度进行拆分，并预先确定工作任务落实偏差纠正措

施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2025 年，省药品监管局将继续组织开展中央补助资金绩效

自评复核工作，对各地市、各项目主管处室（单位）绩效自评组

织情况、自评材料完整性、自评材料质量、指标完成情况等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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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审核评价，并形成自评复核结果，促进各地、各单位改进绩

效管理工作质量，进一步优化项目和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按照信息公开要求，中央补助资金绩效自评结果在省药品监

管局门户网站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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